
核銷與借支作業

1
109.12.08 109學年新進人員教育訓練



一、差旅費核銷流程

二、借支流程

三、減少退件率

四、使用系統小撇步
2



一、差旅費核銷流程

1.新增一筆核銷

3



2.動支方式選擇「差旅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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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新增預算明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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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至「差旅報告書」頁籤，按「新增」，選擇預算明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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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按「人事差旅單」，選取本次核銷的出差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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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輸入出差地等資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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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至「付款明細」頁籤，新增付款明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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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列印黏存單及出差旅費報告表，連同人事室的公務出
差報告表影本及相關憑證，送會計室辦理核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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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核銷差旅費應注意事項

 核銷時可免列印請休假單。惟校外補助案需檢附正本憑證
供審核者，核銷時仍需將請休假單自行黏附於黏存單後面。

 差假結束報支經費時，符合下列情況者需檢附簽核完成的
「公務出差報告表」影本。
*國內公務出差三天（含）以上及國外出差者。
*國內公務出差三天以下者。招生處安排之例行出差、教
師執行專案計畫或學術會議非使用本校經費之出差不在此
限。
*公務出差報告表於人事室網頁→表格下載→差勤管理→

公務出差報告表

 差旅報告表僅填個人發生之差旅相關費用，若有代墊他人
費用情形，請於他人差旅報告表的備註欄說明，不可將經
費列入自己的報告表內。 11



二、借支流程

1.新增一筆借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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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填寫主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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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填寫預算明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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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上傳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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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進行線上簽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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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列印憑證黏存單及借款單，送至會計室辦理撥款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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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減少退件率

常見退件項目

1.廠商收據無書寫抬頭或日期，免用統一發票專用章若

無負責人名字，需蓋負責人私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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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金額在 10,000 元（含10,000元），無依規定事先辦

理請採購，或已辦請採購，但核銷時無附上請採購

單（不需檢附採購附件，如：估價單正本、議比價

表等）。

3.演講費或鐘點費無相關佐證資料，含演講日期、題目、

地點 、起迄時間、講師姓名等（議程、網頁公告或

海報代替，亦可於收據上註記上述資訊）。

4.印刷品無檢附樣張。(樣張可檢附封面、目錄及內頁

1-2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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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非消耗品（單價4,000以上）及財產(單價10,000元以

上、耐用年限超過2年)，未辦理驗收程序，逕送核銷，

或未將相片上傳至E化系統的驗收附件。

6.感光紙的發票未影印。（連同原始紙本發票，黏貼於

黏存單）

7.所得代號為所50時，像工讀金、鐘點費等，無核銷

單位二代健保補充保費。(二代健保目前費率為

1.91%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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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發票開立項目為代號，未逐筆書寫購買內容及簽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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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發票或收據金額與核銷金額不符時，未加註說明。

10.核銷餐費無簽到表或開會通知單。

11.無銀行帳號者，（黏存單會出現【銀行資料待確認】

的提醒）未檢附存摺影本。

12.競賽活動無附評分資料、競賽辦法、得獎名單等。

13.個人領據若需送校外單位備查，領款人（含校內老

師）的身分證字號、服務單位、職稱及戶籍地址等

資料未填寫完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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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校外人士兼職所得(所得代碼50)，若一次給付金額

達基本工資(109年調整為24,000元)，且未提供免扣

取二代健保補充保費證明文件者，未先代扣個人二

代健保補充保費。

15.填寫請購單時，採購方式選擇錯誤，例如：比價(二

家以上廠商進行比價)、議價(一家廠商進行議減價)

等 (教育部獎補助款報表需呈現招標方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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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.發票需記載詳細的數量、單價，若僅寫一式，需有

詳細內容的估價單或出貨單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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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.報支機票費(不含旅遊補助)，需檢附下列資料：

(1)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。

(2)登機證存根，或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，

（若為快速通關，需至移民署申請電子通關證明) 或

航空公司所開立之搭機證明。

(3)旅行業者代收轉付收據，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

款之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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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.保險費收據，要保人為「佛光大學」，需檢附要保書

及投保名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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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使用系統小撇步

(一)查詢有無金融號

1.至e化系統 => 系統管理 => 校外人士維護作業，選擇「批次檢
核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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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下載匯入的「檔案格式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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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在下載的檔案格式輸入編號(學生為學號、校外人士
為身分證字號)，名稱可不輸入，然後儲存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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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按瀏覽，選擇剛剛儲存的檔案，再按「匯入查詢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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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系統即會顯示無帳戶的編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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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貨款查詢

1.個人端：

(1)校內人員：至e化系統 => 付款紀錄查詢，可輸入核
銷單單號，查詢本人核銷資料的付款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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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校外人員或廠商

a.總務處網頁 > 各項服務 > 付款查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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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輸入帳號、密碼及驗證碼（原始設定：個人為身分證
字號，廠商為統一編號，登入後再變更密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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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點選「付款紀錄查詢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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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核銷端：(可查詢非本人核銷的黏存單付款日)

a.至e化系統 > 部門預算查詢 > 輸入學年度及單位 > 確
認查詢的計畫後按+號展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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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.點選「傳票金額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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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點選「核銷明細」頁籤，即會出現付款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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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借款或請購分次核銷最後一次核銷時，需選本

次核畢，剩餘的預算才會轉回。

41



（四）新增廠商及人員

1.系統管理 > 校外人士維護作業 > 新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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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輸入廠商統編/身分證字號等基本資料後，按「確認」，

「廠商」會通知總務處承辦人、「個人」會通知會計室

承辦 人做資料認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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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充說明

一、所得

44※本國籍或外國籍居住滿183天，每次應扣繳稅額不超過2,000元者，免予扣繳。
※開課或舉辦各項訓練班、講習會，及其他類似性質之活動，聘請授課人員講授課程，所發給之鐘點費
，屬薪資所得。

各項所得類別及稅率說明

格式
代號

所得類別

代扣稅率

備註本國籍或外國籍
居住滿183天

外國籍居住未滿
183天

50 非固定薪資/津貼
5%

(起扣額:每次給付
金額73,001元)

18%(無論給付金
額多寡，均需辦

理扣繳)

專案計畫研究助理費、工讀金、鐘點費、臨
時工資、問卷調查費、出席費、主持人費、
顧問費、評審費、日支生活費、審查費、定
額交通費等

9B
演講費、稿費、
指導教授費

10%

20%

(一次給付金額未
達 5,000元，不需
扣繳，但仍需申
報所得)

演講費、論文之指導教授費、教授升等審查
費、稿費、翻譯費( 按字計酬 )

91 獎金 10% 20% 競技競賽獎金、抽獎之獎金、獎品價值等

92 其他所得 免扣 20%

獎勵金、證照津貼等不屬於以上之所得為其
他所得
醫療或健康檢查費(財團法人醫院者)等
社團、財團法人、協會各項費用



1.如何查詢所得類別及稅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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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所得清冊系統操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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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銷項次需選擇正確(會影響後續「年度所得查詢」)



二、於網路購買商品，若需附估價單，可將附有商品標

價的畫面拍下當估價單使用。

三、建議工讀金儘量單獨核銷，不要和其他費用合併申

請，以避免因其他費用退件，而影響工讀金的核撥。

四、工讀金(含TA)的付款日為每月10日、25日，各單

位需於4日、19日前送會計室，若無法於上述日期

送出，會併入下一梯次核發。（不包含會計室退件

時間，請各同仁自行斟酌送件日期以免耽誤付款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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